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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6年12月27日印發 

 

院總第 618 號 委員 提案第 21556 號   

 

案由：本院委員高志鵬、趙正宇等 18 人，鑑於公司法第二十七條規

定法人得當選為公司董監事，指定自然人擔任並得隨時改派

，造成嚴重的公司治理課題之弊病。另為防止徵求委託書爭

奪經營權之亂象，及衍生各式金融犯罪、道德風險，爰擬具

「公司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一百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以

有效落實公司治理。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為落實公司治理，爰刪除公司法第二十七條，限制法人不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僅自然

人方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現行制度之下，當選董監之法人利益優先於公司利益，董監

事登記徒具形式，極難評估其操守能力；且權責不明，若董監事有違職守，針對不法行為

之究責易滋生困擾。（刪除條文第二十七條） 

二、為解決我國實務於徵求委託書之爭奪經營權亂象，防止公司被不適格少數股東以收購委託

書之方式控制，衍生各式金融犯罪、道德風險之流弊，修正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限制委

託書於董、監事選舉議案者，代理人無投票權，以達成增進公司真正的民主化之目的。（

修正條文第一百七十七條） 

 

提案人：高志鵬  趙正宇   

連署人：許智傑  洪宗熠  賴瑞隆  姚文智  趙天麟  

鍾孔炤  鄭寶清  李俊俋  余宛如  段宜康  

吳玉琴  Kolas Yotaka     何欣純  呂孫綾  

黃秀芳  陳曼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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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一百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七條 （刪除） 第二十七條 政府或法人為股

東時，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

人。但頇指定自然人代表行

使職務。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

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

或監察人。代表人有數人時

，得分別當選，但不得同時

當選或擔任董事及監察人。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代表

人，得依其職務關係，隨時

改派補足原任期。 

對於第一項、第二項代

表權所加之限制，不得對抗

善意第三人。 

一、現行制度之下，法人得當

選為董事或監察人，指定自

然人擔任並得隨時改派，其

法人利益優先於公司利益，

董監事登記徒具形式，極難

評估其操守能力；且權責不

明，若董監事有違職守，針

對不法行為之究責易滋生困

擾。 

二、為落實公司治理並根據國

際趨勢，限制法人不得當選

為董事或監察人，僅自然人

方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

爰刪除本條。 

第一百七十七條 公司章程得

訂明股東會開會時，以視訊

、語音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股東會開會時，如以視

訊、語音會議為之，其股東

以視訊、語音參與會議者，

視為親自出席。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

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

，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但對於股東會選舉董事或

監察人議案者，不得授權。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

，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

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公司

。 

委託書送達公司後，股

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以書面向公司為撤銷委託

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

第一百七十七條 股東得於每

次股東會，出具公司印發之

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

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

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

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

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

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

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

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

，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

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公司

，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

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

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公司後，股

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以書面向公司為撤銷委託

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

一、增訂第一項。鑑於電傳科

技發達，以視訊會議方式從

事會談，亦可達到相互討論

之會議效果，爰參考外國立

法例新增公司章程得訂明股

東會開會時，以視訊會議或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方式為之。 

二、增訂第二項。以視訊會議

方式從事會談，與親自出席

無異，爰增訂股東會開會時

，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股

東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

親自出席。 

三、配合增訂第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原第一項以下，項次

順移。 

四、原第二項之立法目的係為

防止少數股東利用委託書制

度致生操縱股東會之流弊，

故限制一般股東之代理權。

然而，因時空背景變化及基

於股東權之保障，並審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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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

為準。 

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

為準。 

國立法例，刪除原第二項。 

五、原第一項順移至第三項，

並新增但書。為解決我國實

務上之徵求委託書爭奪經營

權亂象，本項新增但書限制

委託書於董、監事選舉議案

者，代理人無投票權，以達

成增進公司真正的民主化之

目的。 



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1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88 

 


